


兴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根据《兴隆县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县级部门预算项目和整体

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兴财监[2022]1 号）及相关文件要求，现

将 2021 年我局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作如下报告。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组织情况

按照 2021 年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，我局立即组织相

关业务股室召开会议，对照上级文件要求，认真开展预算项目绩效目标

自评工作。

（二）实施过程

业务股室和财务室对 2021 年预算项目资金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，

与财政局主管业务股室核对，对照年初设定总体目标和绩效目标，逐项

进行评价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与执行情况分析

2021 年预算项目资金共计 4484.27 万元，资金到位 4504.2 万元，

资金到位率为 100%，全年执行 4063.63 万元，执行率为 90.22%（详情

见下表）。

项目 预算资金 资金到位 到位率 全年执行 执行率

优抚对象补助 2339.5 2339.5 100% 2339.5 100%

义务兵优待金 533.2 533.2 100% 407.79 75.13%

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维护 27.1 7.1 100% 7.1 26.2%



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342 342 100% 215.8 63.1%

退役安置经费 577 577 100% 487.41 81.78%

退役士兵保险接续 61 61 100% 61 100%

企业军转干困难补助及体

检费

23.5 23.5 100% 23.5 100%

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10.9 10.9 100% 0 0

机关项目经费 34 54 100% 44.92 83.19%

军休机构经费 35 35 100% 35 100%

军休人员经费 192 192 100% 192 100%

退役士兵及部队慰问经费 345 345 100% 321.72 93.25%

合计 4484.2 4504.2 100% 4063.63 90.22%

2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预算项目资金下达后，所有专项资金全部由财政统一管理，在资金

拨付时，根据部门业务股室提出的资金需求量，向财政提交申请，财政

根据资金需求量拨付资金。其中，优抚对象等项目资金采取社会化发放

方式，由银行按照业务股室发放名册发放资金。资金在管理过程中，从

接收业务部门用款申请到各项资金拨付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，各项职能

又相互分离，从而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

①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：2021 年底，全县优抚对象共计 2775 人，义

务兵优待金发放人数为 136 人，优抚对象纳入保障范围率 100%。

②优抚对象医疗补助：2021 年，享受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的人数为

1261 人，占全县所有优抚对象的 48%。



③退役安置经费：2021 年底，共有 77 名退役士兵，全部为自主就

业退役士兵，为 77 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了一次性经济补助。

④慰问专项经费：2021 年春节和“八一”期间，我局走访慰问驻兴

部队单位6个，慰问重点优抚对象和退役士兵9799人，慰问覆盖率100%。

⑤军休机构和人员经费:2021 年底，兴隆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

现有军队离退休干部 10 人，无军籍职工 2 人。

⑥机关项目经费：2021 年行政运行经费购置必要的办公用品 100%，

购置必要的办公设备 100%，保障了机关工作的正常开展，退役军人各项

业务顺利办理。
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

①优抚对象及医疗补助资金：2021 年优抚对象补助标准逐年提高，

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优抚对象核对认定机制，优抚对象认定准确率 100%。

②退役安置经费：2021 年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随着全县城

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，发放率为 100%。

③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：2021 年，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标准逐步提

高，范围逐渐扩大，退役士兵就业率显著提高。

④军休机构和人员经费：2021 年，军休干部及无军籍职工的离退休

费及其他工资福利发放率为 100%，定期对其进行慰问。

⑤慰问专项经费：2021 年春节和“八一”期间，我局对 6个驻兴部

队单位及 9799 名优抚对象和退役士兵进行了走访慰问，慰问覆盖率达

到了 100%。

⑥机关项目经费：2021 年行政运行经费机关正常运转率 100%，按

合同要求支付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一体化平台建设费用 100%。

（3）项目完成时效

①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：财政向我局下达上级财政优抚对象补助资金



后，我局立即拨付到惠农惠民代发平台，及时拨付到优抚对象手中，按

时发放率为 100%。

②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：2021 年我局为 1318 名优抚对象发放门

诊药费，按时拨付率为 100%。

③退役安置经费：2021 年一次性经费补助及等安置期间生活费的发

放率 100%，并按照相关政策为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补缴养老和医疗保

险。

④慰问专项经费：2021 年春节和“八一”期间，我局对 6个驻兴部

队单位及 9799 名重点优抚对象和退役士兵进行了走访慰问，资金到位

及时率 100%。

⑤军休机构和人员经费：2021 年，我局按月向军休干部及无军籍职

工的离退休费及其他工资福利，资金及时到位率为 100%，并定期对其进

行慰问。

⑥机关项目经费：2021 年行政运行经费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%，退

役士兵信息采集一体化平台建设资金按合同要求拨付及时率 100%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

①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：2021 年优抚对象生活水平稳步提升，基本生

活得到有效保证。

②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：2021 年优抚对象的就医情况有效改善，

帮助优抚对象解决就医困难的问题。

③退役安置经费：2021 年退役安置政策得到有效落实，保证退役士

兵安置工作健康运行。

④慰问专项经费：2021 年“八一”期间，我局对退役军人、重点优

抚对象及驻兴部队及相关单位进行慰问，拥军优属活动得有效开展，维



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。

⑤军休机构及人员经费：2021 年,军休人员的各项政治待遇和生活

待遇都得到了有效保障，服务机构正常运转。

⑥机关项目经费：2021 年行政运行经费在保证正常办公条件下最大

程度节支 100%，按财政节支要求，缩减经费支出 100%，

（2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

①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：2021 年优抚对象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。

②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：2021 年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

善。

③退役安置经费：2021 年退役安置政策得到有效落实，退役士兵安

置工作健康运行，制度不断完善。

④慰问专项经费：2021 年拥军优属政策不断完善。

⑤军休机构及人员经费：2021 年,军休服务政策不断完善，军休生

活和政治待遇不断提高。

⑥机关项目经费：2021 年机关工作不断完善，退役军人保障制度不

断完善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①优抚对象补助和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：2021 年优抚对象的满意

度达 98%。

②退役安置经费：2021 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补缴养老保险退役士

兵的满意度均为 98%。

③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：2021 年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政策知晓率

100%，退役士兵的满意度为 100%。

④军休机构及人员经费：2021 年军休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军籍职工的

满意度为 98%。



⑤慰问专项经费：2021 年优抚对象、退役士兵及驻兴部队的满意度

为 95%。

⑥机关项目经费：2021 年行政运行经费政策知晓率 85%，优抚对象

及退役军人的满意度 95%。

5.综合分析

通过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综合分析：

①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：实行优抚系统动态管理，做到精准认定的基

础上，建立优抚标准动态调整机制。

②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：通过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和门诊费用进

行补助，对保障企业军转干部、参战、参试人员年度健康体检有序进行，

有效帮助优抚对象解决医疗难的问题。

③退役安置经费：2021 年保障退役安置工作及部分退役士兵保险接

续工作顺利进行，使退役士兵就业生活等方面得到了有效保障，并解决

了历史遗留问题，维护了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。

④军休机构及人员经费：2021 年,军休服务政策不断完善，军休生

活和政治待遇不断提高。

⑤慰问专项经费：2021 年，通过对全县优抚对象、退役士兵进行慰

问，营造了军民团结的社会氛围。

⑥机关项目经费：2021 年机关项目经费保障了机构正常运转。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，绩效目标设

定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

评价，随着救助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，我局会适时调整和变更绩效目标

和标准，使之更加科学合理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

一是加快未支出的项目，争取完成各项任务指标。

二是通过绩效评价结果，体现出了对财政资金支出的绩效评价重要

性和必然性，实现绩效评价结果的有效运用，有助于形成一个密闭的、

涵盖财政资金支出的全过程的绩效预算分配使用，使绩效管理贯穿财政

资金支出领域和分配领域。

2022 年 3 月 9 日


